
資 料 文 件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2 2 1章 )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針 對 無 須 答 辯 的 判 定 的 上 訴 )規 則 》 擬 稿

I .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建 議 引 入 一 套 由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規

則 委 員 會 (規 則 委 員 會 )根 據《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第 2 2 1章 ) (《 條 例 》)

第 9條 訂 立 的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針 對 無 須 答 辯 的 判 定 的 上 訴 )規 則 》

(《 規 則 》 擬 稿 )。《 規 則 》 擬 稿 旨 在 根 據 《 2 0 2 3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修

訂 )條 例 》 (《 修 訂 條 例 》 )實 施 有 關 “無 須 答 辯 ”的 新 上 訴 機 制 。  

I I .  背 景

2 .  《 2 0 2 3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在 2 0 2 3年 7月 1 2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後，《 修 訂 條 例 》於 同 年 7月 1 4日 刊 憲。《 修 訂 條 例 》第 4、

7及 9條 和 附 表 第 2部 (相 關 條 文 )訂 明 有 關 “無 須 答 辯 ”的 上 訴 機 制，容

許 控 方 就 原 訟 法 庭 在 設 有 陪 審 團 的 刑 事 審 訊 中 作 出 的 無 須 答 辯 判

定 提 出 上 訴 。 這 個 有 關 “無 須 答 辯 ”的 上 訴 機 制 填 補 了 刑 事 上 訴 制 度

中 的 法 律 空 隙 ， 即 控 方 未 能 就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在 設 有 陪 審 團 的 審 訊 中

錯 誤 作 出 的 無 須 答 辯 判 定 提 出 上 訴 。

3 .  為 使 有 關 “無 須 答 辯 ”的 上 訴 機 制 在 實 際 推 行 時 運 作 暢 順 ， 實 有

必 要 在 相 關 條 文 生 效 前 制 訂 一 套 新 規 則 ， 訂 明 根 據 該 機 制 提 出 上 訴

的 相 關 程 序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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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根 據 《 條 例 》 第 9條 ， 規 管 《 條 例 》 所 訂 常 規 和 程 序 的 規 則 及

命 令 須 由 規 則 委 員 會 訂 立 和 作 出 ， 而 且 在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並 在 憲 報 刊

登 之 前 不 具 有 效 力 。  

5 .  《 修 訂 條 例 》 第 1 ( 3 )條 訂 明 ， 相 關 條 文 自 律 政 司 司 長 (司 長 )以

憲 報 公 告 指 定 的 日 期 起 實 施 。  

I I I .  建 議  

6 .  在 制 訂《 修 訂 條 例 》下 有 關 “ 無 須 答 辯 ” 的 上 訴 機 制 時 ， 我 們

曾 參 考 其 他 根 據 《 條 例 》 第 9條 訂 立 的 程 序 規 則 (例 如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法 律 問 題 的 轉 交 )規 則 》 (第 2 2 1 E章 ) 1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針 對 釋 放

提 出 上 訴 )規 則 》(第 2 2 1 F章 ) 2)，以 及 英 國 的 法 律 和 常 規 (例 如《 2 0 0 3年

刑 事 司 法 法 令 》 ( C r i m i n a l  J u s t i c e  A c t  2 0 0 3 )第 9部、《 2 0 2 0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規 則 》 ( C r i m i n a l  P r o c e d u r e  R u l e s  2 0 2 0 )及 《 2 0 2 3年 刑 事 訴 訟

實 務 指 示 》 ( C r i m i n a l  P r a c t i c e  D i r e c t i o n s  2 0 2 3 ) )。  

7 .  我 們 建 議《 規 則 》擬 稿 以 第 2 2 1 E章 和 第 2 2 1 F章 的 現 行 條 文 為 藍

本 ， 並 立 法 就 下 列 事 宜 訂 定 條 文 ：  

( a )  上 訴 及 答 辯 人 的 定 義，並 訂 明《 規 則 》擬 稿 所 用 並 在《 條 例 》

第 I V部 第 3分 部 界 定 的 字 及 詞 句 的 涵 義 ， 與 該 分 部 中 該 等

字 及 詞 句 的 涵 義 相 同 ；  

                                                 
1 根 據《 條 例 》第 8 1 D 條 ， 凡 循 公 訴 程 序 受 審 的 人 已 獲 裁 定 無 罪 (不 論 是 關 於

公 訴 書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司 長 如 意 欲 就 案 件 中 出 現 的 法 律 問 題 徵 詢 上 訴 法 庭 的

意 見，可 將 該 問 題 轉 交 上 訴 法 庭，而 上 訴 法 庭 須 考 慮 該 論 點 並 就 此 給 予 意 見 。

第 2 2 1 E 章 由 規 則 委 員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9 條 訂 立 ， 當 中 訂 明 各 項 程 序 事 宜 ，

包 括 在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1 D 條 進 行 的 轉 交 中 使 用 的 語 文 ， 以 及 作 出 、 聆 訊 、

撤 回 和 修 訂 轉 交 的 事 宜 。  

2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1 E 條 ， 司 長 可 針 對 任 何 人 根 據 第 1 6 或 7 9 G 條 或 《 複 雜

商 業 罪 行 條 例 》(第 3 9 4 章 )第 2 2 條 獲 釋 一 事，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第 2 2 1 F 章

由 規 則 委 員 會 根 據 《 條 例 》 第 9 條 訂 立 ， 當 中 訂 明 在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1 E 條

提 出 的 上 訴 中 使 用 的 語 文 ， 以 及 提 出 、 聆 訊 、 撤 回 和 修 訂 上 訴 的 程 序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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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在 根 據 有 關 “ 無 須 答 辯 ” 的 上 訴 機 制 提 出 的 上 訴 中 使 用

的 語 文 ；  

( c )  司 長 須 把 採 用 指 明 表 格 的 上 訴 通 知 送 達 上 訴 的 答 辯 人 及

高 等 法 院 的 司 法 常 務 官 (司 法 常 務 官 )， 並 訂 明 該 通 知 的 內

容 ；  

( d )  規 定 ：  

i .  須 在 上 訴 通 知 中 邀 請 答 辯 人 在 該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間 內 ，

通 知 司 法 常 務 官 是 否 擬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任 何 論 點 ； 以

及  

i i .  除 非 該 答 辯 人 同 意 或 已 表 示 不 擬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任 何

論 點 ， 否 則 上 訴 法 庭 不 得 在 指 明 期 間 屆 滿 前 ， 聆 訊 由

司 長 或 由 他 人 代 司 長 提 出 的 任 何 論 點 ；  

( e )  撤 回 或 修 訂 上 訴 通 知 的 程 序 ； 以 及  

( f )  把 文 件 送 達 答 辯 人 的 方 法 。  

8 .  關 於 上 文 第 7段 提 到 的 事 項 ， 《 規 則 》 擬 稿 的 擬 定 條 文 已 載 於

附 件 中 ， 供 參 考 之 用 。  

I V .  諮 詢  

9 .  政 府 已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 包 括 香 港 律 師 會 、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法 律 援 助 署 。 他 們 普 遍 對 落 實 《 規 則 》 擬 稿 表 示 歡 迎 ， 而 他 們 的 意

見 亦 已 獲 適 當 地 採 納 。 政 府 會 把 雙 語 的 《 規 則 》 擬 稿 提 交 規 則 委 員

會 審 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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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未 來 路 向  

1 0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所 載 的 建 議。如 有 任 何 意 見 或 有 意 索 取 更 多

資 料，請 與 署 理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陳 慧 蓉 女 士 (電 話： 3 8 9 3  3 4 1 5；電 郵 ：

c p o @ d o j . g o v . h k )聯 絡 。 載 於 附 件 的 雙 語《 規 則 》擬 稿 如 獲 規 則 委 員

會 批 准 ， 我 們 計 劃 在 今 年 內 把 該 擬 稿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批 ， 並 且 盡 快 同

日 實 施 相 關 條 文 和 《 規 則 》 擬 稿 。  

 

律 政 司  

2 0 2 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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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程序(針對無須答辯的判定的上訴)規則》 

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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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略] 

2. 釋義 
 (1) 在本規則中 —— 

上訴 (appeal)指司長根據本條例第 81AAC 條提出的上訴； 
答辯人 (respondent)的涵義如下：凡有就某標的罪行而針對指

明判定提出的上訴，則就該上訴而言，答辯人指被控告該
標的罪行的被告人。 

 (2) 在本規則中所用的字及詞句如於本條例第 IV 部第 3 分部
中界定，則其涵義與該分部中該等字及詞句的涵義相同。 

 (3) 在不局限第(2)款的原則下，就第(1)款中答辯人的定義而
言，本條例第 81AA(2)條在本規則中適用。 

3. 在上訴中使用的語文 
 (1) 上訴法庭可為公正及迅速地處理在其席前進行的任何上

訴，而在該上訴(或該上訴的某部分)中，按其認為適當而
採用其中一種(或兼用兩種)法定語文。 

 (2) 上訴法庭根據第(1)款作出的決定是最終決定。 
 (3) 在上訴法庭席前進行的上訴(或上訴的某部分)中的任何一

方或證人 —— 
 (a) 可採用其中一種(或兼用兩種)法定語文；及 
 (b) 可採用任何語文向上訴法庭陳詞或作證。 

 (4) 在上訴法庭席前進行的上訴(或上訴的某部分)中的法律代
表，可採用其中一種(或兼用兩種)法定語文。 

 (5) 在上訴中送交存檔或向上訴中的任何一方送達的文件，可
採用其中一種法定語文。 

 (6) 任何一方(司長除外)如獲送達某份關乎上訴的文件，而該
方並不諳熟該文件所採用的法定語文，則可在獲送達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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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 3 日內，以書面要求司長提供以另一種法定語文翻譯
成的該文件譯本。 

 (7) 如有要求根據第(6)款提出 —— 
 (a) 司長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提供有關譯本；

及 
 (b) 凡有任何規則或命令規定，須在某特定期間內於上

訴中採取下一步驟，則遵從該規則或命令的限期，
只可在以下時間後起計 —— 

 (i) 收到該譯本的時間；或 
 (ii) 上訴法庭所指明的另一時間。 

 (8) 上訴的正式紀錄須按上訴法庭指示，以其中一種(或兼用
兩種)法定語文備存。 

 (9) 供上訴用的法律程序謄本，須以上訴法庭所指示的法定語
文製備。 

4. 上訴通知 
 (1) 為針對某指明判定提出上訴，司長須在該指明判定作出的

21 日內，將上訴通知送達 —— 
 (a) 該上訴的答辯人；及 
 (b) 司法常務官。 

 (2) 如有以下情況，第(1)(a)款的規定即視為已獲遵從 —— 
 (a) 有關答辯人 —— 

 (i) 下落不明；或 
 (ii) 身處香港以外的地方；及 

 (b) 司長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將有關上訴通知送達該
答辯人。 

 (3) 有關上訴通知須述明 —— 
 (a) 有關指明判定及(如司長擬針對任何其他判定提出上

訴)該等其他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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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法庭是否已給予上訴許可； 
 (c) 有關上訴的理由； 
 (d) 法庭被指稱犯下的法律上或原則上的錯誤； 
 (e) 對該理由及該錯誤作考慮所需的案件事實； 
 (f) 擬向上訴法庭提出的論點撮要； 
 (g) 擬援引的典據； 
 (h) 司長已根據本條例第 81AAC(4)(c)條給予無罪保證；

及 
 (i) 法庭是否決定加快處理該上訴，及法庭是否已根據

本條例第 81AAF(2)或(3)條採取任何行動。 
 (4) 有關上訴通知須採用根據本條例第 9(4)條指明的表格。 
 (5) 如法庭未曾就針對有關指明判定提出的上訴給予許可，則

有關上訴通知，亦作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之用。 

5. 須給予答辯人出庭的機會 
 (1) 除非第 4(2)條適用，否則須在上訴通知中，邀請有關答辯

人在該通知所指明的期間(指明期間)內，將以下事宜通知
司法常務官 —— 

 (a) 該答辯人是否擬向上訴法庭提出任何論點；及 
 (b) 如該答辯人擬如此行事，該答辯人是否亦擬 —— 

 (i) 由出庭代訟律師代表該答辯人提出該論點；或 
 (ii) 親自出庭。 

 (2) 指明期間不得少於自有關通知送達之日起計的 28 日。 
 (3) 除非有關答辯人同意，或有關答辯人已表示其並不擬向上

訴法庭提出任何論點，否則上訴法庭不得在指明期間屆滿
前，聆訊由司長(或由他人代司長)提出的任何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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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撤回或修訂上訴通知 
 (1) 司長可 —— 

 (a) 在上訴法庭開始有關上訴的聆訊前；或 
 (b) (如獲上訴法庭許可)在上訴法庭開始有關上訴的聆訊

後，而在上訴法庭就該上訴作出裁定前， 
隨時撤回或修訂上訴通知。 

 (2) 如上訴法庭或司法常務官有所指示，則須將撤回或修訂有
關上訴通知的通知，送達 —— 

 (a) 答辯人；及 
 (b) 上訴法庭委任的法庭之友(如有的話)。 

 (3) 為免生疑問，如司長撤回某上訴通知，則就本條例第
81AAD(2)(b)及 81AAE(2)條而言，司長即視為放棄該通知
所關乎的上訴。 

7. 送達方法 
為施行第 4(1)及 6(2)條，將某份文件送達答辯人，可採用以下
方式 —— 

 (a) 如該答辯人屬法人團體 —— 
 (i) 在該答辯人的註冊辦事處或主要辦事處，將該

文件交付該答辯人的秘書； 
 (ii) 以註明該答辯人的秘書為收件人的掛號郵件，

將該文件寄往該辦事處；或 
 (iii) 將該文件交付該答辯人的律師；或 

 (b) 如屬其他情況 —— 
 (i) 將該文件交付該答辯人； 
 (ii) 在該答辯人最後為人所知或慣常的居住或營業

地點，將該文件留交該處的人，以轉交該答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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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以註明該答辯人為收件人的掛號郵件，將該文
件寄往該答辯人最後為人所知或慣常的居住或
營業地點；或 

 (iv) 將該文件交付該答辯人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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